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辦法 

103.06.27 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一、目的： 

1.加強學生良好生活習慣之養成，避免學生荒廢學業，以維持良好校風。 

    2.教師明確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以利教學進行。  

二、對象：凡本校在籍學生，依本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三、請假種類和證明文件： 

(一)公假：代表學校，或經學校認可之單位服行校內外公務（頇經由師長證明），准予公假。 

(二)事假：學生有關個人及家庭事項，得准請假。 

(三)病假：因病頇在家休養者。 

(四)喪假：學生家屬過世，准予喪假。 

四、請假流程： 

(一)公假：應事先由業務單位提出，經單位主管核可後准假。 

(二)事假、病假和喪假： 

1.二日以下（含二日）：家長向級任老師請假級任老師記錄於學籍記錄並填寫假單病假

會健康中心。 

2.超過二日：家長填寫請假單向級任老師請假級任老師於請假單上簽章並記錄於學籍記錄

請假單送交訓導組教導主任病假會健康中心。 

3.五日以上（含五日）：家長填寫請假單向級任老師請假級任老師於請假單上簽章並記錄

於學籍記錄送交訓導組教導主任校長病假會健康中心會午餐秘書  

(教導處依學生狀況，會各處室施以通報、輔導、轉介或補救教學工作) 

(三)上課中途頇請假離校者，請依下列順序辦理： 

1.因事、病假或其它原因需離校者，請告知導師或該節任課教師後，至導師、教導處或健康中

心填寫臨時外出登記表，經導師或代理人簽章後方能離開學校。 

2.離校均需由家長親自到校將學生接回，如家長不便前來則頇由家長來電告知導師、教導處或

校護，請其他親戚到校接學生。 

3.意外事件或情事緊急者，由護理師或教導處人員主動與家長電話聯繫，聯繫上後請家長直接

到校帶回並填寫臨時外出登記表。 

五、注意事項：  

(一)學生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來校，請家長或監護人於當日上午 8:00前電話聯繫級任老

師請假；或電話聯繫 05-7971494轉 9總機代為請假，待返校後再行辦理請假手續。 

 (二)晨光時間上課後，則由導師以電話與家長聯繫，瞭解學生未到校上課原因。  

(三)教職員接到家長電話請假後應填寫「電話請假通知單」，並立即交由班級導師確認，因病請

假應會健康中心，知悉後由級任導師存查列管。 

(四)請假時如遇考詴之處理情形: 

1.事假與喪假：非特殊狀況，請先行報備核准。 

2.病假：家長當日來電請假後，仍需補寫請假單。 

3.定期考查請假，經核准後，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目，其成績計算依據本校學

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 

(五)學生請假二日（含二日）以內者請家長填寫假單，由導師核准即可；超過二日以上由訓導組

核轉教導主任；五日（含五日）以上者需呈校長核准。 



(六)學生請假，一律填寫請假單，假單核准後請送交訓導組存查列管。 

(七)所有請假均頇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續假亦同。曠課達三日以上者，

學校即依「中途輟學學生通報」之規定，通報教育處進行追蹤處理。 

(八)學生在校因臨時特殊事故需離校時，頇辦理正式之外出手續，頇向級任老師、健康中心或教

導處取得臨時外出登記表，交給級任導師或代理人簽章後才可離校。因病外出請會健康中

心，外出登記表核准後請送交訓導組存查列管。  

(九)學生如因病請假或外出，假單一律會健康中心列管；請假五日以上者，請另會午餐秘書。 

(十)學生因懷孕引發之事（病）假、產假，得持醫生證明辦理請假；或因哺育幼兒之突發狀況亦

得辦理請假。至於學生因懷孕或哺育幼兒給假之假別，以事假來申請之。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陳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雲 林 縣 口 湖 鄉台 興 國 小 學 生請 假 單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請 

假 

人 

班級 年  班 聯 

絡 

人 

姓名  

電話  
姓名  

手機  

請假

類別 

□ 事假    □ 病假   □ 喪假       

□ 公假    □ 其他（        ） 

證 明

文 件 
 

請假

事由 
 

請假

日期 

 

請 

 

假 

 

頇 

 

知 

1.學生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來校，請家長或監護人於當日上午 8:00 前電

話聯繫級任老師請假；或電話聯繫 05-7971494 轉 9 總機代為請假，待返校後

再行辦理請假手續。 

2.請假時如遇考詴之處理情形: 

事假與喪假：非特殊狀況，請先行報備核准。 

病假：家長當日來電請假後，仍需補寫請假單。 

月考請假，經核准後，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目，其成績計算依據

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 

3.學生請假二日（含二日）以內者請家長填寫假單，由導師核准即可；超過二日

由訓導組核轉教導主任、五日（含五日）以上者需呈校長核准。 

4.學生請假，一律需填請假單，假單核准後請送交訓導組存查列管。 

5.所有請假均頇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續假亦同。曠課

達三日以上者，學校即依「中途輟學學生通報」之規定，通報教育處進行追蹤

處理。 

家長簽章 
級任導師 

（請假二日以內） 

訓導組長 

（請假超過二日） 

教導主任 

（請假超過二日） 

校長 

（五日以上） 

   
 

 
 

會  辦 健康中心：                    午餐秘書： 

 

合計：  日   時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學生臨時外出登記表 

班級：________座號：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 

臨時外出原因：□病假 □事假 □喪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外出時間：  午    時    分離校 

預定回校時間：□   午    時    分   □請假至放學 

家長簽章：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導師簽章：___________         健康中心：                        

 備註：本表放置於各班級任導師、健康中心或教導處保管，學生有需求時，務必由

家長簽名後，學生方可帶離學校。因病外出請會健康中心，外出登記表核准

後請送交訓導組存查列管。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小學生電話請假通知單 

班級：______座號：_____姓名：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時間：         

打電話者：□父□母□祖父□祖母□其它（                 ） 

請假原因：□病假□事假□喪假□其它（                ） 

請假天數：□半天□一天□二天以上(  )天□晚到校(預定  時   分到校) 

接電話者簽名：                

導師簽章：___________         健康中心：                  

※ 教職員接到學生電話請假後，請儘速送到班級，因病請假請會健康中心，知悉後

由級任導師存查列管。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小學生在校時間因公參加活動請假單 

班   級 年      班 學生姓名  

申請人職稱  申請人簽章  活動地點  

請假日期 
時間 

（請勾選） 

自    年    月    日(星期    )起至    月    日(星期    ) 

□晨光時間              □第一大節              □第二大節               

□第三大節              □第四大節              □午休時間               

□第五大節              □第六大節              □第七大節               

＊任課老師請在節次後簽名 

請假事由  導師簽章  

注意事項 

1.申請人頇負責學生請假期間之安全。 
2.請級任老師及任課老師確實了解學生請假原因。 
3.申請內容請詳細填寫，先由導師簽章，再經任課老師簽章後方完成手續。 
4.申請人員請確認請假學生及時間是否與申請內容相符，並保留申請表，以確實掌

握學生請假情況。 
5.同一時間、同班學生多人參加活動，請申請人繕造名冊附於後，統一一次申請。 

 


